
证券代码：

601901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2012-034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3

日上午

9

：

00

，会期半天

3

、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金泰路

199

号世纪金源大饭店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雷杰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216,241,63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73%

。

2

、 公司

3

名董事、

3

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216,241,63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来、胡冰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660

证券简称：福耀玻璃 编号：临

2012-029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短期融资券获得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金

额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 （详见

2012

年

2

月

18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编号为临

2012-006

号临时公告）。

2012

年

8

月

23

日， 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出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2]

CP229

号）文件，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公司此次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6

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

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2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短期融资券，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2

个月内完成。

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择机发行，并将及时履行相关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O

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37

证券简称：秦川发展 公告编号：

2012-39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

、现场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1∶30

时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2

日

－2012

年

8

月

23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3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2

日

15:00

至

2012

年

8

月

23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地点：陕西省宝鸡市姜谭路

22

号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四）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8

月

16

日（星期四）。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现场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龙兴元先生主持。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2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99,605,

79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56%

。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94,879,070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27.21%

。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726,72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8,537,15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93%

；反对

483,739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49%

；弃权

584,9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58%

；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1

）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60

亿元。 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前述

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98,177,35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7%

；反对

828,539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83%

；弃权

599,9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60%

；

（

2

）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

5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本次发行公司

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98,177,35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7%

；反对

828,539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83%

；弃权

599,9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60%

；

（

3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由发行人与保荐人

（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并经监管部门备案后确定。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

复利。

表决结果：同意

98,177,35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7%

；反对

828,539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83%

；弃权

599,9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60%

；

（

4

）发行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采用网上和网下相结合方式发行。

表决结果：同意

98,177,35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7%

；反对

828,539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83%

；弃权

599,9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60%

；

（

5

）发行对象

本次公司债券向全体投资者发行，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

表决结果：同意

98,177,35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7%

；反对

828,539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83%

；弃权

599,9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60%

；

（

6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不向公司原股东配售。

表决结果：同意

98,177,35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7%

；反对

828,539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83%

；弃权

599,9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60%

；

（

7

）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拟用于偿还部分银行贷款，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并拟用剩余部分资金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改善公司资金状况。

表决结果：同意

98,177,35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7%

；反对

828,539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83%

；弃权

599,9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60%

；

（

8

）发行债券的上市

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完毕后，公司将申请公司债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

表决结果：同意

98,177,35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7%

；反对

828,539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83%

；弃权

599,9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60%

；

（

9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98,177,35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7%

；反对

828,539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83%

；弃权

599,9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60%

；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事宜的

议案》。

为了加快推进发债工作进度，确保高效、有序地完成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工作，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具体事宜。 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1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需要，具体制定公司债

券的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发行条款和其他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发行价格、债券期限、

担保事项、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时间、是否分期发行、发行期数及各期发行规模、募集资金具体用

途、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是否设置回售或赎回等条款、网上网下发行比例等事项。

（

2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负责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申报事宜；

（

3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申报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

修改、完成与本次发行及上市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协议、合约及根据法律、法规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

4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签署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合同、协议和其他法律文件。

（

5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上市事宜。

（

6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7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决定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

金额。

（

8

）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

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之外，授权董事会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

方案等相关事项做适当调整。

（

9

）在市场环境或政策法规发生重大变化时，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公司债

券发行工作。

（

10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其他事宜。

（

11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在前述第（

1

）至（

10

）项取得股东大会批准及授权之同时，同意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前述授权

范围内具体处理本次发行的全部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98,177,35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7%

；反对

483,739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49%

；弃权

944,7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94%

；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2

年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98,177,35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7%

；反对

483,739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49%

；弃权

944,7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94%

；

（五）审议通过了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

98,177,35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57%

；反对

483,739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49%

；弃权

944,7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94%

；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2

年

8

月

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陈建荣、薛海静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建荣、薛海静现场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规

范意见》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６

证券简称：南方食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５２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的相关事项变更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近日接到第一大股东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黑五类集团”）的通知，经工商部门核准，黑五类集团的部分股东持股情况发生变更，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黑五类集团股权变更情况

经黑五类集团股东会决议，通过了黑五类集团股东间转让出资的有关事项：

１

、钟建才、周泽秋、韦广贤、陆振猷、肖光林、王智明、余晓雷共七名原黑五类集团股东将合计持有黑五

类集团

３３３．９５

万元的出资（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１．２６％

）转让给韦清文。

２

、李玉琦、李文杰、陈坚、龙耐坚、林海共五名原黑五类集团股东将合计持有黑五类集团

２５０．１８

万元的

出资（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０．９５％

）转让给李汉朝。

３

、陈德坤、唐广文、刘成忠、熊隆洪、赖学佳共五名原黑五类集团股东将合计持有黑五类集团

２５０．００

万

元的出资（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０．９４％

）转让给李汉荣。

上述股权转让后，黑五类集团的股东人数由

４５

名变更为

３３

名。 其中韦清文、李汉朝、李汉荣持有黑五类

集团的股权比例均有不同比例的增加，具体如下：

股东

姓名

本次变更前持股情况 本次持股变动情况 变动后的持股情况

变动原因

原有出资 比例 增加出资 比例 持有出资 比例

韦清文

８４４３．１６

万元

３１．８２％ ３３３．９５

万元

１．２６％ ８７７７．１１

万元

３３．０９％

受让股权

李汉朝

７１３７．３０

万元

２６．９０％ ２５０．１８

万元

０．９５％ ７３８７．４８

万元

２７．８５％

受让股权

李汉荣

７１８１．４０

万元

２７．０７％ ２５０．００

万元

０．９４％ ７４３１．４０

万元

２８．０１％

受让股权

二、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本次股权变动中未发生变化。

（一）本公司在黑五类股权结构变更前的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在黑五类集团本次股权结构变更前的实际控制人为以李汉荣、李汉朝、李玉坚为代表的李氏家

族（李汉荣与李汉朝为兄弟关系，李汉荣、李汉朝与李玉坚为叔侄关系），其控制关系如下：

李氏家族合计直接持有黑五类集团

５４．８１％

的股权，而黑五类集团持有本公司

２２．７０％

的股权（为本公司

的第一大股东），李氏家族通过其控股的黑五类集团实现对本公司的实际控制。

（二）本公司在黑五类集团股权结构变更后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在黑五类集团本次股权结构变更后的实际控制人仍为以李汉荣、李汉朝、李玉坚为代表的李氏

家族（李汉荣与李汉朝为兄弟关系，李汉荣、李汉朝与李玉坚为叔侄关系），其控制关系如下：

李氏家族合计直接持有黑五类集团

５６．６９％

的股权，而黑五类集团持有本公司

２２．７０％

的股权（为本公司

的第一大股东），李氏家族通过其控股的黑五类集团实现对本公司的实际控制。

（三）本公司在黑五类集团变更前后的控制关系图

１

、变更前

２

、变更后

三、其他

１

、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类型、经营范围没有变更。

２

、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量、比例和股份性质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６

证券简称：南方食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５３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管燃气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等

诉讼案件达成和解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因南宁管道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

股权转让合同

纠纷与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等诉讼案件，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西高院”）和

南宁市政府有关部门多次召集各诉讼方进行调解，本公司与各诉争方本着尽量息讼、平等互让的精神积极

协商，各方同意在广西高院的调解下以和解方式解决相关案件的讼争，达成了调解协议，并将本次签订的

《诉讼和解协议》报送广西高院。

有关上述和解详情请查阅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登载的公告内容。

近日，本公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２０１２

］桂民再终字第

５

号），《民事调解

书》载明调解结果如下：

１

、威特公司、上海新华闻公司、中国华闻公司、广联公司放弃对南宁中燃公司

８０％

股权的诉讼，确认中

国中燃公司

８０％

股权归中燃燃气实业（深圳）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中燃中燃气技术有限公司所有。

２

、威特公司、上海新华闻公司、中国华闻公司、广联公司承诺并保证今后其及其所有关联公司和个人

均不会对南宁中燃公司

８０％

股权的归属提起任何形式的权利请求，包括但不限于在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提起

任何形式的诉讼

．

３

、南方公司向威特公司、上海新华闻公司、中国华闻公司、广联公司支付补偿款

３１００

万元，由广联公司

接受前述款项。 南方公司已经实际支付完毕。

４

、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各方按各自交给法院的部分自行承担。

上述协议经各方当事人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审判员、书记员签字，已经生效。 经审查，符合有关法律规

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２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增加提案的情况，除议案六以外，均获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二）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报告厅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董事长张军先生

（七）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

４６

名，代表股份

５００

，

９１９

，

３２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３．９４７４％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此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１

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４９７

，

７９１

，

７７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３３．７３５５％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

４５

人，代表股份

３

，

１２７

，

５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１２０％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本次会议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经过充分讨论，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４９８

，

４３０

，

３３３ ９９．５０３１％ １

，

４４９

，

２３３ ０．２８９３％ １

，

０３９

，

７６０ ０．２０７６％

现场参与表决股份

４９７

，

７９１

，

７７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６３８

，

５５７ ２０．４１７２％ １

，

４４９

，

２３３ ４６．３３７６％ １

，

０３９

，

７６０ ３３．２４５２％

２．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４９８

，

４３０

，

３３３ ９９．５０３１％ １

，

４１９

，

２３３ ０．２８３３％ １

，

０６９

，

７６０ ０．２１３６％

现场参与表决股

份

４９７

，

７９１

，

７７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

份

６３８

，

５５７ ２０．４１７２％ １

，

４１９

，

２３３ ４５．３７８４％ １

，

０６９

，

７６０ ３４．２０４４％

３．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４９８

，

４３０

，

３３３ ９９．５０３１％ １

，

４１９

，

２３３ ０．２８３３％ １

，

０６９

，

７６０ ０．２１３６％

现场参与表决股份

４９７

，

７９１

，

７７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６３８

，

５５７ ２０．４１７２％ １

，

４１９

，

２３３ ４５．３７８４％ １

，

０６９

，

７６０ ３４．２０４４％

４．

关于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对控股子公司扬州泰达

３

亿元信托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４９８

，

３６５

，

１８３ ９９．４９０１％ １

，

４８４

，

３８３ ０．２９６３％ １

，

０６９

，

７６０ ０．２１３６％

现场参与表决股份

４９７

，

７９１

，

７７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５７３

，

４０７ １８．３３４１％ １

，

４８４

，

３８３ ４７．４６１５％ １

，

０６９

，

７６０ ３４．２０４４％

５．

关于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向控股子公司扬州泰达提供

３

亿元借款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４９８

，

３６５

，

１８３ ９９．４９０１％ １

，

４８４

，

３８３ ０．２９６３％ １

，

０６９

，

７６０ ０．２１３６％

现场参与表决股份

４９７

，

７９１

，

７７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５７３

，

４０７ １８．３３４１％ １

，

４８４

，

３８３ ４７．４６１５％ １

，

０６９

，

７６０ ３４．２０４４％

６．

关于解租现有办公场所并承租新办公场所的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８５１

，

５５７ ２７．２２７６％ ２

，

１０２

，

４３４ ６７．２２３０％ １７３

，

５５９ ５．５４９４％

现场参与表决股份 回避表决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８５１

，

５５７ ２７．２２７６％ ２

，

１０２

，

４３４ ６７．２２３０％ １７３

，

５５９ ５．５４９４％

２．

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天津泰达集

团

有限公司

于菲

挪威中央

银行

刘云 张小芳

魁北克储

蓄投资集

团

周学新 赵立阳 尹开权 段蕊

所持

股数

（股）

４９７

，

７９１

，

７７６ ６２０

，

０００ ４０４

，

４００ ２７１

，

３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１６２

，

００７ １５８

，

０００ １２６

，

５００ ９２

，

５２０ ８９

，

４４７

１

同意 未投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反对

２

同意 未投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反对

３

同意 未投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反对

４

同意 未投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反对

５

同意 未投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反对

６

回避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除议案六以外，均获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贺维先生、张晓明先生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股 东 大 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000611

证券简称：四海股份 公告编码： 临

2012-37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

、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14

：

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8

月

22

日下午

15

：

00－2012

年

8

月

23

日下午

15

：

00

。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3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通过深圳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2

日

15

：

00

至

2012

年

8

月

23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县安昌镇镇西北路

2

号

3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寿浩良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相关公告刊登于

2012

年

8

月

7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1

人，代表股份

50,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54

%

，其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

2

、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0

人，代表股份

9,428,56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93%

。 通过网络

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的资格，其身份已由身份验证机构负责验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上海广发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计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章程修正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9,423,43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票

513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东回报规划事宜的论证报告及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9,423,43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票

513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聘请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咨询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9,423,43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票

513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9,423,43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票

513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赵玉刚、李伟一

3

、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004

证券简称：华邦制药 公告编号：

2012043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8

月

7

日发出， 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下午

14:30

在重庆市武隆县仙女山华邦酒店会议室召开，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5

人，代表公司股份

171,393,39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16%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1,393,398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51.16%

。以上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松山先生主持。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予以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1,393,39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1,393,398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均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三）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004

证券简称：华邦制药 公告编号：

2012044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

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和

2012

年

5

月

3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11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不低于

36

元，本次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合计不超过

2,500

万股（含

2,500

万股）。 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

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

2012

年

3

月

22

日至今公司股票的除权除息情况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

日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该方案为：公司

以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167,493,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合

计转增股本

167,493,000

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34,986,000

股。同时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67,493,000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5.00

元（含税），共计

83,746,500.00

元人民币。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召开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的预案》，该方案为：公司以当前公司总股本

334,986,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转增

5

股，合计转增股本

167,493,000

股。 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502,479,000

股。

二、发行底价的调整

根据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不低于

36

元。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

2012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调整为

11.8333

元

/

股。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

－

现金红利）

／

（

1＋2011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比例）

／

（

1+2012

年

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比例）

＝

（

36－0.50

）

／

（

1＋100%

）

／

（

1+50%

）

＝11.8333

元

/

股。

三、发行数量的调整

根据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合计不超过

2,500

万股 （含

2,

500

万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92,000

万元。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

2012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毕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7,605.63

万股。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上限

=

调整前的发行数量上限

*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

／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2500.00*36／

11.8333＝7,605.63

万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534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

2012－038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8

月

17

日以邮件、专人送达等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

参加表决董事

9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南平先生召集，经董

事通讯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公司拟对控股子公司杭州杭锅动力设备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3,000

万元人民币。在上述额度内，公

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根据公司和杭州杭锅动力设备有限公司的资金情况， 决定为其提供每笔财务资助

的时间和金额。 公司将按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收取借款利息。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2012－029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2

年

8

月

22

日，公司收到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

表人的函》，公司

2009

年度公开增发股票的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朱军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即日起不再

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工作，平安证券授权汪岳先生接替担任本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

保荐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公开增发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汪岳、徐圣能，持续督导责任截至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完毕为止。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4

日

附：汪岳先生简历

汪岳先生， 金融学硕士、 保荐代表人， 具有

10

年投资银行从业经验。 曾负责及参与了合肥美亚光电

（

002690

）、芜湖亚夏汽车（

002607

）等

IPO

项目，江苏鱼跃医疗（

002223

）等再融资项目的保荐和承销工作，主

持了上海红双喜、浙江中粮美特等多家公司改制或辅导工作。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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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五


